
上饶师范学院公共选修课设置与管理暂行办法（修订） 

（饶师院发〔2017〕5 号，2017 年 3 月 2 日） 

 

公共选修课（以下简称“公选课”）是本、专科培养方案教学环

节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目的是满足学生的个性发展要求，拓宽学生

的知识面，优化学生的知识结构，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、创新

精神和实践能力。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公选课的管理，保证教学质量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公选课结构及修读学分要求 

1．公选课由人文社会科学类、自然科学类、艺术体育类、职业

技能训练类、外语计算机技术类课程组成，分限定选修课和任意选

修课，面向全校学生开设。限定选修课为学科专业类通识课和人文

基本素养、科学基本素养类普及提高课，对学生修读的课程门数及

学分有一定的限制；任意选修课为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基础、个人

爱好等需要，自愿选修。 

2. 在校期间，本科生至少修读 8 学分公选课，专科生至少修读

6 学分公选课。大学通识课较少的专业（如英语、思想政治教育、

体育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），可适当扩大选修课在总学分中的比例。

根据《上饶师范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技能学分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大学

生在校期间获得的创新创业技能学分可以折抵公选课学分。 

二、公选课申请、排课与选课 

1. 开设公选课的教师必须具备讲师以上职称或获得硕士以上

学位，每学期第 12 周由教师本人向教务处提出下一学期开设公选课

申请。公选课授课质量问卷调查不满意率达到 40%以上的任课教师，



停止一学年申请公选课。 

2. 教务处汇总教师公选课申请情况，审核开课资格，确定开设

课程。 

3. 为提高公选课教学质量，除本校教师开设的公选课外，学校

还可借助校外优质教学资源，以慕课的形式面向全校学生开设公选

课。 

4. 每学期第 15 周，由教务处编排下一学期全校公选课选课课

表，供学生选课。每位学生每学期一般可安排修读 1～2 门公选课。  

5. 学生修读公选课，一般从第 2 学期开始，选课应遵循先修后

续原则，不得修读低于本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水平的课程，如理科

学生不得选修《自然科学概论》类课程，中文专业学生不得选修《文

学欣赏》类课程，音乐、美术专业学生不得选修《音乐欣赏》《美术

欣赏》类课程等。 

6. 课程一经选定，一般不予改选、退选。如某门课程超过规定

人数或低于 30 人，学生可以改选或待下一轮次选读。如有特殊情况，

应在每学期开学后两周内持有关证明，经二级学院分管教学领导审

核后，报教务处办理退选、改选审批手续。 

三、成绩考核 

1. 公选课考核可结合平时考勤、笔记、作业，采取闭卷、开卷

考试，或采取撰写小论文、创作设计作品等多种形式综合评定学生

成绩。综合评定成绩采用五级记分制，即“优秀、良好、中等、及格、

不及格”。凡课程成绩不及格者，不给予课程学分。 

2. 凡旷课 3 次以上者，取消考核资格，不计学分。 

四、课时与津贴计算 

1. 每学期公选课课时津贴按该学期教师实际授课时数计算。 

2. 实行课时津贴与听课学生数、课程类别挂钩，具体按校长办

公会议审定的方案执行。 

 



五、其它 

1.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原饶师院办

发〔2004〕4 号同时废止。 

2. 按照 2017 版培养方案组织教学活动的年级，若该管理办法

与其有不一致之处，以《2017 版培养方案修订的指导意见》为准。 


